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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第 1次臺中市政府營建賸餘土石方收容處理場所 

審查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4年 2月 26日(星期四)  下午 2時 00分 

開會地點：臺中市西區民權路 99 號，本局第三會議室（原民權分局二樓，住宅 

          科上方） 

壹、主 持 人：劉委員國隆  

貳、主席致詞：（略） 

參、業務單位說明：（略）                                  記錄：莊政修 

肆、討論提案： 

  【提案】強琳環保工程有限公司申請土資場營運展期案。 

    【說明】 

一、 本案原核准之土資場營運期限至 104年 03月 31日到期，爰依本市

營建賸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第 33條及第 39條規定申請營運展期，

提請審查。 

二、 案經幹事會 103年 12月 18日審查決議：「經幹事會審查，所檢附之

書件尚符規定，惟申請書附件二十：本次異動建築圖說部分之檢討，

依據「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第 42條規定：「都市計畫發

布實施後，其土地上原有建築物不合使用分區規定者，除經本府命其

變更使用或遷移者外，得繼續為原有之使用。但不得增建、改建、增

加設備或變更為其他不符規定之使用。」本次申請新建辦公室及併案

拆除原有辦公室，係違反上開條例之規定。本案原有建築物如需更

動，請依相關法令規定申請農業區特許使用。並請依下列項目修正後

提送委員會審議。」業經申請人依幹事會意見修正申請書件（詳展延

申請書修正版）並提請委員會審查。 

三、 臺中市營建賸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 

第三十三條   土資場申請使用期限不得超過五年，核准使用期限屆滿者，應 

              停止使用。但如容量尚未飽和或拌合加工及篩選分類功能，其 

              處理設備足堪使用者，應於核准期限屆滿六個月前申請營運展 

              期，每次展期不得超過五年。 

             前項展期之申請應由申請人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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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局提出： 

             一、設置營運許可文件影本。 

             二、營運月報表。 

             三、現況全景照片。 

             四、土地權利證明文件(土地使用範圍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

籍圖謄本。如非自有土地者，應檢附土地使用證明文件。） 

             五、營運期間違規紀錄統計表。 

             前項展期申請除不受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限制外，應 

              依申請展期時之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並經土石方審查委員會審 

              查通過後，由都發局核發展期許可。 

 

第三十九條   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三條或第三十四條規定辦理展期、營運

終止、註銷或封場者，應經土石方審查委員會現場會勘通過。 

             前項現場會勘時，如未依核定之計畫辦理封場者，都發局得動

用營運保證金逕為改善。營運保證金於所有缺點改善完成後，

如有賸餘款時，得就違反本自治條例未繳罰鍰先行扣抵後一次

無息發還；如有不足，向收容處理場所申請人、負責人或管理

人追償。 

 

第五十二條   都發局於核准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六款本府委託 

              民間經營之土資場收受餘土及核發展期許可時，得為公益回饋 

              方案之附款。 

             前項公益回饋方案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每年應無償提供其核准年處理量之一定比例協助維護市容 

                  環境。 

             二、周邊公共設施維護之承諾。 

             本自治條例公布前以回饋金作為公益回饋方案附款取得營運

許可之土資場，得經本市土石方審查委員會同意後，依前項規

定變更公益回饋方案。未變更公益回饋方案前仍應每年提供一

定金額回饋金作為改善周邊公共設施興建、社區營造或改造、

公寓大廈管理輔導及地方福利事業之用。 

 

 

 

 

 



 3 

    【決議】 

一、 請依委員所提意見（詳附件）及決議事項修正後通過書面審查。 

二、 依「臺中市營建賸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第 39條規定辦理現場會

勘通過後，再請業務單位營造施工科依規辦理後續事宜。 

三、 本次展延許可後，每年固定提撥之公益回饋金由新台幣 18萬元增加

為新台幣 21萬元，加以回饋周邊公共社區環境。 

四、 目前所繳交之營運保證金為新台幣 861,325元整，依「臺中市營建

賸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第 38條規定，貴公司核准計畫之一年處

理量為 360000立方公尺，所應繳交營運保證金應為新台幣 1,800,000

元整，請於本次展延申請核准前繳齊。 

 

 

 

伍、散會：（下午 2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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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出席委員、單位意見】 

各委員、單位意見 

項

次 
局處 建議與意見 備註 

1 

臺中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 

(洪副局長耕然) 

1. 貴公司之設立許可，申請變更負責人

及營業項目符合設置砂石場之規定。 

 

2 

臺中市政府 

建設局 

（臧副局長澎田） 

無  

3 

臺中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莊副局長永松) 

1. 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所已列公告

為指定事業，所產生之廢棄物應依照

廢棄物清理相關規定辦理。 

2. 有關空污及水污部分業經環保局相

關單位許可，請依照規定辦理。 

 

4 

臺中市政府 

交通局 

（林副局長明熙） 

陳瑞成 代 

1. 本土資場出入口面臨 6公尺寬建功

巷，現場雖有設置反光鏡及警語，惟

大型車輛出入頻繁，請駕駛人確實注

意兩側來車動向並維持交通順暢。 

 

5 劉委員國隆 

1. 貴公司之公益回饋金與其他土資場

比較略顯偏低，請考慮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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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委員鵬賢 

1. 依書面呈現本次大門圍籬彩繪及警

示設施有相當良好改善。 

2. 依本自治條例第 39條規定需辦理現

勘，利用現勘再對貴公司相關環境作

進一步確認；書圖上某些區域例如水

溝、沉砂池等略顯髒亂。  

3. 貴公司過往之稽核改善情形良好。 

4. 請進一步說明貴公司對於市府及社

區之相關回饋方案。 

 

7 郭委員永芳 

1. 書面資料已經過幹事會議審查，依幹

事會決議修正通過。 

2. 依本自治條例第 39條規定需辦理現

勘，利用現勘再對貴公司相關安全措

施、環境及地理位置作進一步確認。 

3. 營運即將到期，請說明目前收受堆置

情形。 

4. 場區道路為碎石級配路面，關於揚塵

問題是否可改善，減少環境衝擊。 

 

8 羅委員榮源 

1. 貴公司場址位置接近松竹路，現以逐

漸成為交通要道，因此應更加考量土

資場對於對周遭環境的影響。 

2. 本次場區圍籬彩繪改善良好。 

3. 依本自治條例第 39條規定需辦理現

勘，希望貴公司於現勘時能夠展現場

區相關設施對周邊環境的友善面，將

對於環境之影響減至最低。 

 

 

  
  

 

 


